
学生考试违纪处理办法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考试管理工作，端正学生学习态度，树立良好考风、学风，杜绝考试舞弊现象，维护正常的考试秩序，确保考试的质量和信誉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1、 在考试过程中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按违纪处理，令其退出考场，该科成绩以零分计，注明“违纪”字样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。

1、 拒不听从监考人员指挥，未按指定座位就座；

2、 在进入考场时，将考试所需文具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并未放到指定地点；

3、 在考场内吸烟，大声喧哗或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；

4、 未经监考人员同意擅自离开考场；

5、 提前交卷后在考场内逗留、谈话或在考场附近大声喧哗，不听劝阻；

6、 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，而未停止答卷；

7、 在考试过程中与周围考生交谈或互打手势、暗号；

8、 未经允许将试卷、答卷（含答题卡、答题纸等，下同）带出考场（后已追回，未造成后果）；

9、 其他违反考场纪律但尚未构成作弊行为。
2、 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按作弊处理，令其退出考场，该科成绩以零分计，注明“作弊”字样，不准参加正常补考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。
1、 在闭卷考试开始后，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电子设备；

2、 利用各种形式传递答案或与考试有关的资料；

3、 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；

4、 在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抄袭或传递考试信息；

5、 互对答案、交换答卷、草稿纸；

6、 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、考号或者在答卷上标记信息；

7、 未经允许将试卷、答卷带出考场，造成不良后果；

8、 为提高考试成绩而采取其它不正当行为。
3、 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给予退学或取消学籍处理。
1、 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、考号等信息；

2、 故意销毁试卷、答卷或者考试材料；

3、 由他人代替考试或替他人参加考试；

4、 协助他人作弊或强迫他人为自己作弊提供方便；
5、 不服从监考人员及工作人员管理，与监考人员或工作人员发生争执，造成不良影响。
4、 违反考场纪律，拒不认错、态度恶劣者，查清事实后均加重一级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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